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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立案受理公
益诉讼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清

水河县天赐源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

责任纠纷一案遥 依照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曳第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5 日内
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并公告案件受理情
况遥 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或者社会组
织在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参加诉讼 ,经
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列
为共同原告曰逾期申请的,不予准许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内蒙古信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尧刘胜华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丽娟诉被告内蒙古天

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尧 内蒙古信达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尧刘胜华执行异议之诉一案袁已
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内
0104民初 273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张生茂:

本院受理原告范美秀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20)内 0125 民初 982 号民事判决
书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刑事
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袁 上诉
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 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张洪英:

本院受理原告常在仙诉被告张洪英尧张
广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内 0123 民初 1458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刑事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 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李成尧李芳渊李芳枝冤院

本院执行的 渊2014冤 达法执字第 00218
号与渊2019冤内 0621 执恢 137 号与渊2020冤内
0621 执恢 126 号为同一案件袁 申请执行人
赵四彪与被执行人李成袁李芳枝合同袁无因
管理袁不当得利袁本院于 2019年 11 月 25日
以渊2014冤达执字第 218 号执行裁定书查封
了被执行人李芳渊又名李芳枝冤所有的位于
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城关居委会第 20
街坊 632号房产一套渊证号 11094冤袁2020 年
6月 22日以渊2020冤内 0621执恢 126号执行
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李芳渊又名李芳枝冤所
有的位于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城关居

委会第 20 街坊 632 号房产一套 渊证号
11094冤袁 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内蒙古中佰
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涉执房

地产处置司法估价报告袁渊评估报告编号院
内中佰估字揖2020铱第 A1304 号冤现因你下
落不明袁无法送达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袁向你公告
送达上述执行裁定书渊查封尧拍卖尧评估报
告冤遥 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到
达拉特旗人民法院领取上述执行裁定书

渊查封尧拍卖尧评估报告冤遥 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遥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姜杰院

本院受理原告孙海霞诉被告姜杰渊2020冤

内 0125民初 937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
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20冤内 0125
民初 937号民事判决书遥自公告之日起袁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未上诉的袁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张红霞尧李巴达拉呼尧包乌日根尧徐丽红尧包
花拉尧黄小红尧贾晓梅尧李青山尧张都吉雅院

本院受理原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宣判
并送达本院渊2020冤内 0521 民初 5051 号民
事判决书袁判决院一尧被告张红霞尧李巴达拉
呼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科尔沁

左翼中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

189990 元 袁 利息 52532.48 元 袁 本息合计
242522.48 元曰二尧被告张红霞尧李巴达拉呼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科尔沁左

翼中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利息以未偿还的

借款本金为基数自 2018 年 12月 21日至债
务实际清偿日止袁 按月利率 15.3045译计
算曰三尧被告包乌日根尧包花拉尧黄小红尧李
青山对被告张红霞尧 李巴达拉呼的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遥 四尧驳回原告科尔沁
左翼中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其他诉讼请

求遥 案件受理费收取 5544元,公告费 400元
由被告张红霞尧李巴达拉呼尧包乌日根尧包
花拉尧黄小红尧李青山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渊巴彦塔拉法庭冤领取民事判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起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李舍日古楞院

本院受理原告吴巴图诉被告李舍日古

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原告起诉请求院1.要
求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 3900 元曰2. 要求
被告给付 3900元的利息袁 从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袁 按年利率 15.4%
计算利息曰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遥 因你
下落不明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举证通知书尧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尧 权利义务告知
书尧廉政监督卡尧文书上网告知书及原告的
证据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袁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5时 1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 ) 在本院巴彦塔拉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袁逾期不到庭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王源源尧王克林尧李艳华院

本院受理原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宣判
并送达本院渊2020冤内 0521 民初 4798 号民
事判决书袁判决院一尧被告王源源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本金 130000 元袁 并支
付原告科尔沁左翼中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利息袁 以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自 2018
年 9月 13日至债务实际清偿日止袁 按月利
率 15.3045译计算曰二尧被告王克林尧李艳华
对被告王源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遥 案件受理费收取 3846元,公告费 400元
由被告王源源尧王克林尧李艳华负担遥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渊巴彦塔拉法庭冤
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起 15 日内袁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通辽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北京中和芯化学科技有限公司院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董瑞根与你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袁 本院作出的
渊2019冤 内 0223 民初 1337 号民事判决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袁 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 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1冤 内 0223 执 36号执行案件的执行通
知书尧风险提示尧廉政监督卡尧报告财产令尧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等执行过程中的相关

法律文书遥 我院根据申请执行人董瑞根的
申请将你纳入限制高消费名单和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袁现将限制高消费令尧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执行决定书尧 执行裁定书等执
行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文书一并向你公告送

达遥以上送达内容袁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限你在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三日内来我院领取相关的法律文书并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袁 逾期仍
不履行或逾期不到的袁视为放弃相应权利袁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袁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遥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李瑞尧韩志国尧张登科院

原告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瑞尧韩志国尧张登科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内
0207 民初 1093号民事判决书袁自公告之日
起袁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送达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遥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23日
邱小青院

本院受理原告康清河诉邱小青渊2021冤
内 0125 民初 263 号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袁现
依法向邱小青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
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
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鄂尔多斯市东达圣邦电子有限公司尧 内蒙
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尧 内蒙古东达
圣邦燕麦有限公司尧赵悄霖尧刘继荣尧赵晨
瑄尧赵永亮尧赵永飞院

我院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师大南门支行申请执行鄂

尔多斯市东达圣邦电子有限公司尧 内蒙古
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尧 内蒙古东达圣
邦燕麦有限公司尧赵悄霖尧刘继荣尧赵晨瑄尧
赵永亮尧赵永飞公证债权文书一案遥依据已
发生法律效力的 渊2019冤 呼同证执字第 58
号执行证书袁在执行过程中袁我院依法查封
了被执行人赵晨瑄所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贝尔路东方广场 1 至 2 层甲 A15
号曰 赛罕区呼伦贝尔南路东达城市广场 3
号楼 12 层 3 单元 1202曰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树林召镇树西街南西园路西东达佳园 A
区 D 段会所楼 5 单元 10要12 号车库的房
屋的产权手续遥本案即将进入评估阶段袁需
腾空此房屋袁 现依法公告送达 渊2020冤内
0102 执 2265 号执行通知书尧 报告财产令尧
执行裁定书尧腾房公告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法律文书袁 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杜培清尧李翠玲:

本院受理原告唐誌鸿诉被告杜培清尧被
告李翠玲尧 被告那仁达来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袁以及民事裁
定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袁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马兴东:

本院受理原告张海军诉被告马兴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 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 内 0102 民初 1083 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尧证据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
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袁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袁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宋树勋:

本院受理的吕景乐申请执行宋树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袁现已进入拍卖财产程序遥
被执行人宋树勋所有的位于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公主府东妇干校巷交通技校楼 5 层 1
单元 15号房屋袁 经过第一次公开拍卖无人
竟买使该标的物流拍遥 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四十七条及叶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尧变
卖财产的规定曳 第三条之规定进行第二次
拍卖遥 第二次拍卖保留价按第一次拍卖价
下浮 15%遥 即第二次拍卖起拍价按第一次
拍 卖 起 拍 价 472863.5 元 下 浮 15% 袁 即
401933.98元进行第二次拍卖袁 竞价增加幅
度为 2000元袁保证金数额为 40193元遥现公
告送达(2019)内 0102执 1941 号第二次拍卖
通知书袁 当事人如对此下浮报告有异议可
在接到此通知后 15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袁
逾期将依法委托相关机构进行拍卖遥 自公
告之日起遥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张延富:

关于原告范文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因你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袁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内 0802民初
3616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袁
经过 6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袁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2016年 11月 15日袁本院根据贾连生的

申请裁定受理内蒙古技欣生态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遥 查明袁内蒙古技欣生
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资不抵债且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曳 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袁 本院于 2020年
12 月 30 日裁定宣告内蒙古技欣生态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破产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吉吉吉西院

本院受理原告郑福与被告吉吉吉西离

婚纠纷一案袁因被告下落不明袁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曳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袁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尧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遥 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遥 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遥 本案于公
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整渊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冤在本院乌加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遥 届
时未到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

2021年 2月 5日


